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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認可之香港集體投資計劃）

（股份代號：01426）

由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春泉產業信託（「春泉產業信託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公告（「該
公告」）之中文版本，內容有關春泉產業信託之物業組合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
止三個月未經審核經營統計數據。

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（作為春泉產業信託之管理人）謹此澄清，該公告中文版本
「1.北京華貿中心 1座、2座寫字樓（「華貿物業」）」一節的最後一段應修訂如下（為方
便閱覽，變動以下劃線標示）：

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，華貿物業平均舊貨月租約為每平方米（「平方
米」）人民幣 349元，與上一季度相比上升 0.3%，平均租用率約為 94%，與上一季度
相比下降 2個百分點。

該公告英文版本的相關披露乃屬正確。

除上述者外，該公告中文版本及英文版本之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春泉產業信託管理人身份）
Toshihiro Toyoshima先生

管理人主席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管理人之董事為Toshihiro Toyoshima（主席兼非執行董事）；梁國豪（行政總裁兼執

行董事）及鍾偉輝（執行董事）；Hideya Ishino（非執行董事）；及馬世民、林耀堅及邱立平（均為獨立

非執行董事）。


